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場地使用申請書

	申請單位

(申請人)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用途說明)
	

	負責人

姓　 名 
	(以單位名義申請者請填寫此欄)
	電話、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
	
	傳真
	

	使用時段
	自民國    年   月   日(  )     時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     時止

	備註

	
	
	1.使用本校活動場應遵守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及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校園開放實施要點規定。

2.申請使用本校場地應檢具切結書，以示負責。

3.各項費用收據以申請單位(申請人)為收據抬頭。

4.退還保證金以申請單位(申請人)之名義提出申請。



	
	長期借用：每星期      ，總計      次

日期臚列：

	

	使用場地
	
	

	使用人數
	
	

	申請停車位
	日期臚列:

車牌:

1.            2.            3.              
4.           5.            
	

	﹝粗框欄內由本校填寫﹞

  保證金                元 說明：                                         
  場地使用費            元 □長期使用費用酌予7折   

  照明費用              元

  空調費用              元 
  停車費用              元      合計應繳金額：            元


	承辦人
	會辦單位

□無

□:             


	會計
	機關首長

	內會：出納組
	
	會計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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